附件2

重庆市书法艺术学校验收项目表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类别：       
	序号
	类别
	项目
	标准分
	评估分

	1
	组织保障

	领导小组工作情况
	4
	

	
	
	特色教育理念
	3
	

	
	
	总结、计划完成情况
	3
	

	2
	场地设施

	校园文化特色建设
	5
	

	
	
	书法专用教室及展示室
	5
	

	3
	课程教学

	书法课程建设与落实情况
	5
	

	
	
	书法教材使用与作业批改
	5
	

	
	
	课堂教学及教案存档
	5
	

	4
	活动开展
	校级、班级活动开展
	3
	

	
	
	参加市级活动观摩与展示
	7
	

	5
	师资素养
	专（兼）职教师人数及培养
	5
	

	
	
	教师书法成果统计
  （赛课、技能竞赛、论文、作品、教学案例发表等成果）
	根据有效成果统计加分
	

	6
	育人效果
	学生书写展示及习作存档
	5
	

	
	
	学生素养测评质量
	15
	

	
	
	学生书法成果统计
（作品展赛、发表等成果）
	根据有效成果统计加分
	

	7
	其他
	报刊资料、教材、碑帖等资源配备
	根据项目实际效果评估加分
	

	
	
	承担国家级、市级和指令项目活动
	
	

	
	
	教学教研、科研成果
	
	

	
	
	全国和市级交流、展示、宣传等成果
	
	

	
	合计
	
	


注：必备条件
   1.实验学校：有专（兼）职书法教师1人及以上，有市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至少2人；开足书法课，书法教育成效较好。
2.特色学校：学校设有书法教研组，有专（兼）职书法教师2人及以上，有市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至少3人，专业素养较好；开足书法课，有书法兴趣小组或特色班，年度考核成绩较好，有承办市级书法活动经历。
3.示范学校：学校设有书法教研中心，专（兼）职书法教师3人及以上，有市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至少4人，专业素养好；开足书法课，有书法兴趣小组或特色班，年度考核成绩突出，有承办市级书法活动经历。
4.名校：学校设有书法教研中心，专（兼）职书法教师5人以上，有市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至少5人，专业素养好；开足书法课，两年期动态管理，两年综合考核位居前列，且有承办1次全国或市级品牌书法活动经历，书法教育在全市有示范、引领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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